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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DACEY John Robert、章国政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

会，委托董事长万峰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方中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郑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 

 独立董事郑伟对第（六）项议案投弃权票，理由是议案提供信息不够充

分。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或“本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会议于 2016年 10月 28日在北京市

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甲 12号新华保险大厦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3

人，实到董事 13人，其中现场出席会议 8人，董事吴琨宗、胡爱民通过电话方

式参加会议，董事 DACEY John Robert、章国政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

次董事会，委托董事长万峰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独立董事方中因其他公务原因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郑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会议由万峰

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的决议合法、有效。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6-2018年滚动业务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根据本公司董事会提名薪酬委员会提名，提名耿建新先生为本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上述候选人提

交股东大会选举。耿建新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

国保监会”）核准。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本公

司另行发布的股东大会通知及会议材料。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委员会成员、职能

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1、同意聘任黎宗剑先生、杨征先生、刘亦工先生、李源先生、龚兴峰先生、

于志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其中，杨征先生兼任公司首席财务官（暨财务负责

人），龚兴峰先生兼任公司总精算师、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聘任岳然先生、苑超军先生、朱迎先生、刘起彦先生、王练文先生担任

公司总裁助理。其中，岳然先生兼任公司首席人力资源官,朱迎先生兼任公司首

席风险官（暨合规负责人）、审计责任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选聘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相应解除。 

其中，黎宗剑先生、杨征先生、李源先生、龚兴峰先生、于志刚先生、刘起

彦先生、王练文先生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保监会核准。龚兴峰先生的董事会秘书

任职将在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培训合格证书及中国保监会核准其任

职资格后生效。在龚兴峰先生任职生效前，董事会指定龚兴峰先生临时履行董事

会秘书职责。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请参见本公告附件 1，续聘高级管理人员

简历请参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2015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黎宗剑回避表决。 

2、同意聘任黎宗剑先生、杨征先生、刘亦工先生、李源先生、龚兴峰先生、

于志刚先生、岳然先生、苑超军先生、朱迎先生、刘起彦先生、王练文先生担任

公司执行委员会成员。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黎宗剑回避表决。 

3、同意聘任万峰先生担任公司资产负债与投资管理委员会主任，杨征先生

担任公司财务与预算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源先生担任公司业务管理委员会主任，

岳然先生担任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朱迎先生担任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王练文先生担任公司运营与信息管理委员会主任。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长万峰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黎宗剑先生担任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黎宗剑先生自获得中国保监会核准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之日起担

任公司执行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黎宗剑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聘及晋升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独立董事郑伟投弃权票，

理由是议案提供信息不够充分。董事黎宗剑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继续购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4.95亿元涉及的中国保监会监管规则下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增资人

民币 3亿元涉及的中国保监会监管规则下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同意本公司向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1

亿元，同意该增资涉及的中国保监会监管规则下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1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独立董事对第三、四、六、八、九、十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附件 

1、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10月 28日 



附件 1：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黎宗剑先生，56岁，中国国籍 

黎宗剑先生自 2016 年 3 月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黎先生于 2016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在加入本公司之前，黎先生自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6月任职于

中央汇金公司，担任证券机构管理部、保险机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及保险机构管

理部副主任。黎先生于 2012年 1月至 2013年 1月任中央汇金公司综合管理部侯

任董事、银行机构管理二部侯任董事、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董事等职，2007

年 9月至 2011年 12月历任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中国太平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委委员，2004 年 9 月

至 2007年 8月任中国保险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和《保险研究》杂志主编,1994

年至 2003年历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处长、中国人保信托投资公司投资

银行部总经理、中保信期货经纪公司董事长、团中央中国青年科协专职副秘书长、

中国再保险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副总经理等职。黎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于

1982年获得贵州大学哲学学士学位，1987年获得陕西师范大学教科所心理学硕

士学位，并于 1994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法学博士学位。 

 

杨征先生，46岁，中国国籍 

杨征先生于 2016 年 8 月加入本公司。在加入本公司之前，杨先生自 2014

年 11月至 2016年 7月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2013

年 4月至 2014年 10月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05年 7月至

2013 年 3 月历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

经理，并曾任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国人寿富兰克林资产管理公司

董事、远洋地产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杨先生拥有美国注册会计师（AICPA）和英

国特许公认会计师（ACCA）资格，现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国家会

计信息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标准委员会委

员、财政部会计标准战略委员会委员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解释委员会委员。杨

先生于 1993年获得北京工业大学学士学位，并于 2000年获得美国东北大学工商

管理硕士学位。 

 



 

刘起彦先生，53岁，中国国籍 

刘起彦先生自 2016年 6月加入本公司。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刘先生于 2014

年 11月至 2016年 6月担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党委书记兼

总经理。刘先生 1997年 5月进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任内蒙古分

公司办公室主任科员、满洲里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呼伦贝尔分公司党委书

记兼总经理、呼和浩特分公司党委书记兼总经理、总部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党委

组织部部长等职。刘先生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于 1986年获得内蒙古林学院学

士学位，并于 2013年 1月获得清华大学 EMBA硕士学位。 

 

王练文先生，48岁，中国国籍 

王练文先生自 2013年 7月起担任本公司总监兼西北区域管理中心总经理兼

陕西分公司总经理。王先生于 2010年 5月至 2013年 6月历任本公司法人业务总

监、法人业务总监兼法人业务部总经理、总监兼西北区域管理中心总经理等职。

在加入本公司之前，王先生于 2006年 4月至 2010年 4月任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2001年 5月至 2006年 3月历任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总公司

团体业务部总经理、广东分公司总经理，1995年 1月至 2001年 4月历任平安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计划财务部室主任、业务管理部经理助理、寿险

营销部经理助理、虹桥支公司经理、团体业务部经理、江苏分公司市场总监。王

先生拥有中级会计师、经济师职称，于 1995 年获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

位，于 2004年获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附件 2：独立董事意见 

一、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对提名、

任免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委员会成员、职能委员会主任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对聘任

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执行委员会成员、职能委员会主任的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公司新聘及晋升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对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或薪酬激励措施发表独立意见。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

于公司新聘及晋升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的议案》, 独立董事郑伟认为议案提供

信息不够充分,投弃权票,其他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公司向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对非经

营计划内的重大投资发表独立意见；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新华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保监会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公司向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认为本次交易是以公平、公正、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

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公司向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根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

保监会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公司向新华家园养老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认为本次交易是以公平、公正、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



日常业务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关于公司向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独立董事应根据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

保监会规定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审阅了《关于公司向新华世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认为本次交易是以公平、公正、市场化的原则，在公司的日常业务

中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进行。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